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104學年度校內科展實施計畫

壹、依據：
1、 本校教務處年度工作計畫。

2、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

貳、目的：

1、 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習之興趣與獨立研究之潛能。

2、 提高學生對科學之思考力、創造力，與技術創新能力。

3、 培養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念及態度。

4、 增進師生研習科學機會，倡導中小學科學研究風氣。

5、 改進中小學科學教學方法及增進教學效果。

6、 促使社會大眾重視科學研究，普及科學知識，發揚科學精神，協助科學教育之發展。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務處。
              聯絡人：設備組  李家慧組長

              聯繫電話：3685322轉214

二、承辦單位：數學領域、自然領域教師及相關學習領域教師。

肆、活動期程表

	日期
	內容
	地點

	104.12.28
	公告活動計畫，並開始受理報名
	教務處設備組

	105.01.08
	報名截止（附件一）
	教務處設備組

	105.02.19
	繳交校內科展研究計畫摘要（附件二）
	教務處設備組

	105.02.26
	繳交作品說明書及海報（附件三～五）
	教務處設備組

	105.03.02
	優良作品評選
	閱覽室

	105.03.02~105.03.09
	辦理校內科展展覽
	閱覽室

	105年3月11日
	辦理區科展
	八德國中

	105年4月23日
	辦理全市科展活動
	永豐高中

	105年7月25日
	辦理全國科展
	桃園市(中央大學)


伍、實施原則：

一、實施對象：本校七、八、及九年級學生，自由參加。每組三人，成員不一定需同班同學但以同班同學較佳。
二、展覽科別： 
（1） 物理
（2） 化學

（3） 生物

（4） 地球科學

（5） 數學

（6） 生活與應用科學

三、展覽內容：參展作品之內容應以學生所學習教材內容所做之科學研究為主。

（一）選擇探索之主題必須考慮：

· 應儘量配合教材選擇學校或住家附近具鄉土性之研究主題。
· 應具有自然保育之觀念，對動、植物或自然生態避免作無謂犧牲。
· 勿以有害微生物及危險物品作為研究主題，善待生物及維護自然生態之觀念，並於製作展覽時，應將維護觀眾健康及生物生存視為主要考慮因素，不得有虐待動物生存之傾向。
· 儘量利用學校或社區中現有器材設備資源為原則。

（二）決定探索主題後，應主動蒐集與主題相關之參考資料，並加以研究：

· 瞭解類似主題，別人曾利用之材料、方法，以及已研究至何種程度。
· 隨時照相存檔（最好使用數位相機存成電子影像檔），並隨時紀錄活動過程中的發現或靈感。

· 分析各有關資料相似點與不同點，決定是否有可改進的項目。

（三）根據分析資料結果，擬定研究計畫，此計畫須包括：

· 研究動機。
· 研究過程或方法。
· 研究資料、設備及器材。
· 設計、討論如何表達所獲得資料方法。

（四）學生在研究過程中應將各項研究或實驗過程詳細記錄，做成研究或實驗日誌。〈說明書要參展〉。
（五）學生在研究過程中如遇困難，教師及學校應給予充分指導及協助支援。
（六）除須繳交作品說明書（書面及電子檔）外，尚須繳交作品說明海報。
四、報名時間、收件時間、收件地點：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5年01月8日（星期五）止，凡欲參加之科別需先向教務處設備組報名。
（2） 繳交摘要表時間：105年02月19日(星期五)止。（附件二）

（3） 收件時間：105年02月26日(星期五)止。（附件三～五）
（4） 收件地點：教務處。
五、評審時間：105年3月02日邀請相關領域教授或教師評選優勝作品，優勝作品依本辦法獎勵措施給予獎勵，並由評審老師視作品之特性，推荐各類組最優作品參加八德區展覽會及全市科展。

六、辦理校內科學展覽會

（一）時間：105.03.07～105.03.08
（二）地點：閱覽室
（三）方式：凡是參與本活動得獎的學生作品，並展示於閱覽室，提供全校師生觀摩學習。
陸、作品規格須符合規定；不合規定者一律拒收。
柒、科展資訊相關的參考網站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網址http://www.ntsec.gov.tw/ 

◎科學與藝術的對話，網址http://pei.cjjh.tc.edu.tw
◎科學展覽須知，網址

http://www.tcssh.tc.edu.tw/of1/equip/menu_sci.htm
    ◎昌爸工作坊，網址 http://www.mathland.idv.tw/ 

捌、獎勵措施：
（1） 作品分年級及組別給獎，獎項如下：第一名(一名) 第二名(一名) 第三名(一名) 佳作(三名)等級。（實際給獎情況依參加作品件數及作品優劣決定，得有增額錄取及從缺的情形）。

（2） 凡是參與本活動得獎的學生給予獎狀鼓勵，並展示於閱覽室或公佈欄，提供全校師生觀摩學習。另前三名者各記嘉獎兩次，佳作者嘉獎各記乙次，以玆鼓勵。
玖、本獎勵金經費來源，由本校家長會補助。
拾、本計畫呈  鈞長核准後確實辦理並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八德國中104學年度學生科學展覽比賽

報名表
	科 （類）別
	
	組      別
	國中組

	作 品 名 稱
	

	成       員
	組員1
	組員2
	組員3
	

	姓       名
	
	
	
	

	班       級
	
	
	
	

	座        號
	
	
	
	

	指 導 老 師
	1.
	2.


     導  師 簽 章：                                              
     指導老師簽章：                                              
· 1.【本報名表不夠使用時，可至教務處領取】 

· 2.【本報名表於105年01月08日(五)前由參加同學親自交予教務處設備組李家慧老師】※
附件二

桃園縣立八德國中104學年度校內科展
研究計畫摘要表

類    別：

科　　別：

組　　別：國中組

指導老師：

組　　員：

作品名稱：

作品摘要：

附件三

桃園縣立八德國中104學年度校內科展
作品說明書

類    別：

科　　別：

組　　別：

作品名稱：

關 鍵 詞：　　　　、　　　　、　　　　（最多三個）

編    號：
製作說明：

1.說明書封面僅寫類別、科別、組別、作品名稱及關鍵詞。

2.編號由教務住統一編列。

3.封面編排由參展作者自行設計。
附件四：說明書內文

作品名稱

摘要（300字以內）
壹、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伍、研究結果

陸、討論

柒、結論

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書寫說明：

1.作品說明書一律以A4大小紙張由左至右打字印刷（或正楷書寫影印）並裝訂成冊。

2.作品說明書內容文字以7000字為限（包含標點符號，但不包含圖表之內容及其說明文字），總頁數以30頁為限（不含封面、封底及目錄）。

3.內容使用標題次序為壹、一、（一）、１、（１）。

4.研究動機內容應包括作品與教材相關性（教學單元）之說明。

5.原始紀錄資料如研究日誌或實驗觀察原始紀錄正本或影本（一律以A4大小紙張裝訂成冊）須攜往評審會場供評審委員查閱。

6.作品說明書自本頁起請勿出現班名、作者、及指導教師姓名等，並且照片中不得出現作者或指導教師之臉部，以便密封作業。

8.參考資料書寫方式請參考APA格式。
附件五：參展作品電腦檔案及作品說明海報製作規範
壹、封面：

一、版面設定：上、下、左、右各2cm
二、封面字型：16級

貳、內頁：

一、版面設定：上、下、左、右各2cm
二、字型：新細明體

三、主題字級：16級粗體、置中

四、內文字級：12級

五、項目符號順序： 
例：

	1、 XXXXXXX

1、 XXXXXXX
(一) XXXXXXX

1. XXXXXX
(1) XXXXXX
2、 OOOOOOOO

1、 OOOOOOO
(一) XXXXXXX
1. OOOOOO
(1) OOOOOOO


參、對齊點：使用定位點對齊或表格對齊

一、定位點


AAAAAAA
BBBBBBBB


CCCCCCC
DDDDDDD

二、表格

	AAAAAA
	BBBBBBB

	CCCCCCC
	DDDDDDD


肆、作品說明海報：

一、作品說明海報為作品說明之用，可至教務處領取所需海報（全開海報紙1-4張）。

二、作品說明海報不得有浮貼頁、尺寸不可超過邊框。
三、參展作者可針對作品說明海報進行版面美化，但所有裝飾物品均不得超過邊框，且除主題、內容外，不得出現作者及指導老師姓名、班級名稱等。
四、作品說明海報請於接近完成階段，至教務處領取，並於繳交作品時一併繳交學校。

                                                      附件六
桃園縣立八德國民中學教職員與學生參加各項競賽獎勵辦法
壹﹑目的：

為鼓勵本校教職員代表學校或指導學生參加縣級以及本校學生以上各項體育、社教、學

藝競賽等活動，表現優異為校爭光，特訂定本辦法。

貳﹑獎勵對象：全校教職同仁與學生。

參﹑獎勵標準：

（一）教師本人或指導學生參加比賽者

	區分
	名次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等）
	第三名

（甲等）
	第四名

（佳作）
	第五名

（入選）

	全國性
	個人
	1000
	900
	800
	600
	400

	
	團體
	2000
	1800
	1600
	1200
	800

	縣級
	個人
	700
	600
	500
	300
	---

	
	團體
	1400
	1200
	1000
	600
	---

	備註
	※同一性質項目比賽，如同時或先後獲全國性及縣級比賽符合獎勵標準者，   則擇一核發獎金，所指導學生多人符合獎勵標準者，擇其最優核頒獎勵金。


（二）學生參加比賽者

	區分
	名次
	第一名

（特優）
	第二名

（優等）
	第三名

（甲等）
	第四名

（佳作）
	第五名

（入選）

	全國性
	個人
	600
	500
	400
	300
	200

	
	團體
	1600
	1400
	1000
	800
	600

	縣級
	個人
	500
	400
	300
	200
	---

	
	團體
	1000
	800
	600
	400
	---

	備註
	※同一性質項目比賽，如同時或先後獲全國性及縣級比賽符合獎勵標準者，  則擇一核發獎金。


肆﹑各項競賽參賽隊數二隊（含）以上且分數達八十分（含）以上者，其獎金依本獎勵標準發給。

伍﹑凡合於本獎勵標準規定者，各業務承辦人應於該競賽活動成績揭曉發布或事實發生日起一個月內檢齊相關資料提出報告，簽會員生社、家長會經校長同意後核發獎勵金，並於公開場合表揚以示嘉勉。

陸﹑本獎勵經費來源，由本校員生合作社公益金項下及家長會平均分攤支應，並以當年度編列預算為限。
柒﹑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員生社社員大會、家長會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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